附件1:
[bookmark: _GoBack]白山市江源区审计局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后从业行为限制清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公务员辞去公职规定》《关于规范公务员辞去公职后从业行为的意见》、《关于进一步规范公务员辞去公职后从业行为的工作举措》、《关于从严规范公务员辞去公职后到互联网平台企业任职的意见》等有关规定，按照全区规范公务员(含参照公务员管理法管理工作人员，下同)辞去公职或者退休(以下简称离职)后的从业行为工作要求，按照本单位“三定规定”工作职能、“权力清单”、“廉政风险点”及行业关联，经党组会议研究决定，制定我局公务员离职后从业行为限制清单。
    一、本清单所规范的公务员离职后从业行为，是指公务员根据本人意愿提出辞去公职，或按照法定程序办理退休手续，经批准依法解除公务员身份，到国有企事业以外的单位就业或自主创业。
二、本单位领导成员公务员是指区管干部 (含职级公务员) 其他公务员是指不担任科级以上领导职务、非区管干部的公务员。
三、原系领导成员公务员离职3年内，不得接受原任职务管辖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中介机构、其他营利性组织以及本单位限制从业的互联网平台企业的聘用，个人不得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具体包
括：
(1) 不得接受管辖范围内的被审计单位及其所属企事业单位的聘用;
(2)不得接受管辖范围内和审计业务范围有关的中介机构及其他营利性组织的聘用;
(3)不得从事与审计管辖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4)不得接受管辖业务范围内与固定资产投资审计业务相关企业聘用。
四、其他公务员在离职2年内，不得接受原任职务管辖和业务范围内的机关、事业、企业、中介机构、其他营利性组织的聘用，不得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具体包括:
(1) 不得接受管辖范围内被审计机关及其所属企事业
单位的聘用;
(2)不得接受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与审计业务管辖相关的社会中介机构的聘用;
(3)不得接受管辖业务范围内与固定资产投资审计业
务相关企业聘用;
(4)不得从事与审计业务管辖业务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五、本清单所指的“原任职务”或“原工作业务”，是指公务员离职前3年内担任过的领导职务或从事过的工作业
务。
    六、公务员在离职后，应严格遵守离职后从业限制规定，在从业限制期内，每年年底前向本单位报告从业情况，从业
单位和岗位等发生变化的应及时报告。
七、公务员在离职后, 不得利用原知悉的国家秘密、工作秘密或者政策信息为企业谋取不正当利益, 不得帮助企业规避监管, 不得干扰有关监管政策制定, 不得对在职公务员进行请托、公关以及其他影响企业参与市场公平竞争等行为。
   八、本单位职能等相关情况发生变更的，将适时修订本单位从业行为限制清单。













